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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年九月十九日在中国生效。【章名】 全文第一条 专门联

盟的建立；国际分类法的采用（１）适用本协定的国家组成

专门联盟。（２）上述国家采用统一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分类

法（下称“国际分类法”）。（３）国际分类法应当包括：

（ｉ）大类和小类表；（ｉｉ）使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按字

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包括这些商品分成大类和小类的分

类标记；（ｉｉｉ）用法说明。（４）大类和小类表作为本

协定的附件，依照第三条规定设立的专家委员会（下称“专

家委员会”）可以对其作出修正和补充。（５）按字母顺序

排列的商品目录和用法说明应当由专家委员会依照第三条规

定的程序通过。（６）专家委员会可以依照第三条规定的程

序对国际分类法进行修正和补充。（７）（ａ）国际分类法

应当使用英语和法语制定。（ｂ）第五条所述大会可以指定

的其他语言的国际分类法正式文本，应当由建立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下称“本组织”）公约所述的知识产权国际局（下

称“国际局”）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后制定。第二条 国际分

类法的使用和法定范围（１）除本协定规定的要求外，国际



分类法纯属管理性质。然而，每个国家可以将其认为适当的

法定范围归属于国际分类法。特别是本专门联盟各国对本国

给予外观设计的保护性质和范围应当不受国际分类法的约束

。（２）本专门联盟的每一国家保留将国际分类法作为主要

的分类系统或者作为辅助的分类系统使用的权利。（３）本

专门联盟国家的主管局应当在外观设计保存或注册的官方文

件上以及在正式公布这些文件时在有关刊物上标明使用外观

设计的商品所属国际分类法的大类和小类号。（４）在选择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中的用语时，专家委员会应相当

谨慎，避免使用含有专有权的用语。但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

索引中所列的任何用语并不表示专家委员会对该用语是否含

有专有权的意见。第三条 专家委员会（１）专家委员会应当

承担第一条第（４）款、第（５）款和第（６）款所述的任

务。本专门联盟的每一国家，在专家委员会都应当有代表，

该委员会应当按照出席国家的简单多数所通过的议事规则进

行组织。（２）专家委员会应当依本专门联盟国家的简单多

数票通过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和用法说明。（３）对

国际分类法的修正和补充的建议可以由本专门联盟的任何国

家主管局或者由国际局提出。由主管局提出的任何建议应当

由该局通知国际局。由主管局以及由国际局提出的建议应当

由国际局在不迟于审议该建议的专家委员会会议开会前二个

月送交专家委员会的每一成员。（４）专家委员会关于国际

分类法的修正和补充的决定应当由本专门联盟国家的简单多

数通过。然而，如果决定涉及建立新的大类或者将一些商品

由一个大类转移至另一大类时，需要全体一致同意。（５）

每个专家应当有通过邮寄投票的权利。（６）如果一个国家



未指派代表参加专家委员会的一届会议，或者指派的专家在

会议期间或者在专家委员会议事规则所规定的期间未参加投

票，该有关国家应当认为已接受专家委员会的决定。第四条 

国际分类法及其修正和补充的通知与公布（１）专家委员会

所通过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商品目录和用法说明，以及该委

员会所决定的国际分类法的修正或补充应当由国际局通知本

专门联盟各国主管局。通知一经收到，专家委员会的决定就

应当开始生效。然而，如果决定涉及建立新的大类，或将一

些商品从一个大类转移至另一大类时，该决定应当自发出上

述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开始生效。（２）国际局作为国际分类

法的保存机构，应当将已开始生效的修正和补充编入国际分

类法中。修正和补充的公告应当在大会指定的期刊上公布。

第五条 本专门联盟大会（１）（ａ）本专门联盟应当设立大

会，由本专门联盟各国组成。（ｂ）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的

政府应当有一名代表，可辅以若干副代表、顾问和专家。（

ｃ）每一代表团的费用应当由委派代表团的政府负担。（２

）（ａ）除第三条规定外，大会应当：（ｉ）处理有关维持

和发展本专门联盟以及执行本协定的一切事项；（ｉｉ）就

有关修订会议的筹备事项对国际局给予指示；（ｉｉｉ）审

查和批准本组织总干事（下称“总干事”）关于本专门联盟

的报告和活动，并就本专门联盟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对总干事

给予一切必要的指示；（ｉｖ）确定本专门联盟的计划和通

过其三年预算，并批准其决算；（ｖ）通过本专门联盟的财

务规则；（ｖｉ）决定英语和法语以外语言的国际分类法正

式文本的制定；（ｖｉｉ）除按第三条所设立的专家委员会

以外，建立为实现本专门联盟目标而认为适当的其他专家委



员会和工作组；（ｖｉｉｉ）确定接受哪些非本专门联盟成

员的国家以及哪些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为观察员

出席大会的会议；（ｉｘ）通过第五条至第八条的修正案；

（ｘ）采取旨在促进实现本专门联盟的目标的任何其他适当

的行动；（ｘｉ）履行按照本协定是适当的其他职责。（ｂ

）关于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共同有关的事项，大会应在

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决定。（３）（ａ）大

会的每一成员国应当有一票表决权。（ｂ）大会成员国的半

数构成开会的法定人数。（ｃ）尽管有（ｂ）项的规定，如

任何一次会议出席的国家不足大会成员国的半数，但达到三

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以上时，大会可以作出决定，但是，除

有关大会本身议事程序的决定外，所有其他决定只有符合下

述条件才能生效。国际局应当将上述决定通知未出席的大会

成员国，请其在通知之日起三个月的期间内，以书面表示是

否赞成或弃权。如该期间届满时，这些表示是否赞成或弃权

的国家数目达到会议本身开会法定人数所缺少的国家数目，

只要同时也取得了规定的多数票，这些决定即应当生效。（

ｄ）除第八条第（２）款规定外，大会的决定需有所投票数

的三分之二票。（ｅ）弃权不应当认为是投票。（ｆ）一名

代表仅可以一国名义代表一个国家投票。（４）（ａ）大会

应当每三历年由总干事召开一次例会，如无特殊情况，应当

与本组织的大会在同一期间和同一地点召开。（ｂ）大会的

非常会议应当由总干事根据大会四分之一成员国的请求召开

。（ｃ）每届会议的议程应由总干事准备。（５）大会应当

通过自己的议事规则。第六条 国际局（１）（ａ）有关本专

门联盟的行政工作应当由国际局执行。（ｂ）国际局特别应



当负责筹备各种会议，并为大会、专家委员会以及由大会或

专家委员会所设立的其他专家委员会和工作组设置秘书处。

（ｃ）总干事是本专门联盟的最高行政官员，并代表本专门

联盟。（２）总干事及其指定的职员均应当参加大会、专家

委员会以及由大会或者专家委员会所设立的其它专家委员会

或工作组的所有会议，但无表决权。总干事或者其指定的职

员应当是这些机构的当然秘书。（３）（ａ）国际局应当依

照大会的指示，为修订本协定除第五条至第八条以外的各规

定的会议进行筹备工作。（ｂ）国际局可以就修订会议的筹

备工作与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磋商。（ｃ）

总干事及其指定的人员应当参加修订会议的讨论，但无表决

权。（４）国际局应当执行指定的其他工作。第七条 财务（

１）（ａ）本专门联盟应当有预算。（ｂ）本专门联盟的预

算应当包括本专门联盟的专有的收入和支出，对各联盟共同

支出预算的摊款，以及在需要时包括向本组织成员国会议预

算提供的款项数。（ｃ）对于不是专属于本专门联盟的支出

，而是与本组织管理下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他联盟有关的

支出，应当视为各联盟的共同支出。本专门联盟在该项共同

支出中的摊款，应当与本专门联盟在其中所享有的利益成比

例。（２）制订本专门联盟的预算，应当适当考虑与本组织

管理的其他联盟预算相协调的需要。（３）本专门联盟预算

的财政来源如下：（ｉ）本专门联盟国家的会费；（ｉｉ）

国际局提供的与本专门联盟有关的服务应得的各种费用；（

ｉｉｉ）国际局有关本专门联盟出版物的售款或版税；（ｉ

ｖ）赠款、遗赠和补助金；（ｖ）租金、利息以及其他杂项

收入。（４）（ａ）为了确定第（３）款第（ｉ）项所指的



会费数额，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应当与其在保护工业产权巴

黎联盟属于同一等级，并应当以该联盟对该等级所确定的单

位数为基础缴纳其年度会费。（ｂ）本专门联盟每一个国家

年度会费的数额在所有国家向本专门联盟预算缴纳的会费总

额中所占的比例，应当与该国的单位数在所有缴纳会费国家

的单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相同。（ｃ）会费应当在每年的一

月一日缴纳。（ｄ）一个国家欠缴的会费数额等于或超过其

前两个整年的会费数额的，不得在本专门联盟的任何机构内

行使表决权。但是，如果本专门联盟的任何机构确知延迟缴

费是由于特殊的和不可避免的情况，则在这期间内，可以允

许该国在该机构内继续行使其表决权。（ｅ）如果预算在新

财政年度开始以前尚未通过，预算应当按财务规则的规定与

上一年度预算的水平相同。（５）国际局提供的与本专门联

盟有关的服务应得的各种费用数额，应当由总干事确定并报

告大会。（６）（ａ）本专门联盟应当设立工作基金，由本

专门联盟的每一国家一次缴纳组成，如果基金不足，大会应

当决定予以增加。（ｂ）每一国家对上述基金初次缴纳的数

额或在基金增加时缴纳的数额，应当与建立基金或决定增加

基金的当年该国缴纳的会费成比例。（ｃ）缴款的比例和条

件，应当由大会根据总干事的建议，并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

会的意见后确定。（７）（ａ）在本组织与本组织总部所在

地国家签订的总部协定中应当规定：工作基金不足时，该国

应予贷款。该项贷款的数额和条件，每一次应当由本组织与

该国签订单独的协定。（ｂ）上列（ａ）项所指的国家与本

组织都各自有权以书面通知废除贷款的义务。废除应当自发

出通知当年年底起三年后生效。（８）账目的审计工作应当



按财务规则的规定，由本专门联盟一个或多个国家或者外来

的审计师进行。审计师应当由大会在征得其同意后指定。第

八条 第五条至第八条的修正（１）本专门联盟任何国家或者

总干事均可对第五、六、七条和本条提出修正案。修正案至

少应当在提交大会审议前六个月，由总干事通知本专门联盟

各国。（２）对第（１）款所指各条的修正案，应当由大会

通过。通过需有投票数的四分之三票。但对第五条和本款的

任何修正案，需有所投票数的五分之四票。（３）对第（１

）款所指各条的任何修正案，应当自总干事收到修正案通过

时的本专门联盟四分之三国家按其各自宪法程序表示接受修

正案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后生效。对上述各条的任何修

正案经依上述规定接受后，对修正案生效时本专门联盟的成

员国或者在此后日期成为成员国的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但

是增加本专门联盟国家财政义务的修正案，只对已经通知接

受该修正案的国家有约束力。第九条 批准和加入；生效（１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任何缔约国已在本协定签字的都

可以批准本协定；未在本协定签字的，可以加入本协定。（

２）批准书和加入书均应当递交总干事保存。（３）（ａ）

对于最先递交其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五个国家，本协定应当在

递交第五份批准书或者加入书三个月后开始生效。（ｂ）对

于其他任何国家，本协定应当自总干事就其批准书或者加入

书发出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除非批准书或者加入书已

经指定以后的日期。在后一种情况下，本协定应当在指定的

日期对该国生效。（４）批准或加入本协定，应当自动接受

本协定的全部条款，并享有本协定的一切利益。第十条 本协

定的效力和有效期本协定的效力和有效期应当与保护工业产



权巴黎公约的效力和有效期相同。第十一条 对第一条至第四

条和第九条至第十五条的修订（１）对第一条至第四条和第

九条至第十五条都可提出修订，以便采用期望的改进。（２

）每项修订都应当在本专门联盟国家的代表会议上予以审议

。第十二条 退出（１）任何国家均可通知总干事退出本协定

。退出仅对发出此通知的国家生效，对于本专门联盟的其他

国家，本协定仍保持其全部效力。（２）退出应当自总干事

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３）任何国家在成为本专门

联盟成员国之日起五年届满以前，不得行使本条规定的退出

的权利。第十三条 领地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适用于本协定。第十四条 签字、语言、通知（１）（ａ

）本协定应当在一份用英语和法语写成的文本上签字，两种

文本均为同等的正本，并应当由瑞士政府保存。（ｂ）本协

定于１９６９年６月３０日以前在伯尔尼开放签字。（２）

总干事在与有关政府协商后，应当制定大会指定的其他语言

的正式文本。（３）总干事应当将经瑞士政府证明的本协定

签字文本两份送给各签字国政府，并根据请求送交任何其他

国家政府。（４）总干事应当将本协定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５）总干事应当将本协定的生效日期、签字、批准书或

者加入书的保存、本协定修正案的接受、该修正案的生效日

期以及退出的通知，通知本专门联盟所有国家政府。第十五

条 过渡条款在第一任总干事就职前，本协定所指本组织的国

际局或者总干事应当认为分别指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

ＢＩＲＰＩ）或者其总干事。【章名】 附件：国际分类的大

类和小类表第１类食品，包括营养品０１）烘制食品、饼干

、发面点心、通心粉等０２）巧克力、糖果、冰制食品０３



）乳酪、黄油和其他乳制品及代用品０４）鲜肉（包括猪肉

制品）０５）动物饲料９９）其他杂项第２类各种服装和衣

着用品，包括鞋类０１）服装０２）内衣、女内衣、妇女紧

身胸衣、乳罩０３）帽类０４）鞋类（包括长筒靴、鞋和拖

鞋）０５）短袜和长筒靴袜０６）领带、头巾和围巾０７）

手套０８）零星服饰９９）其他杂项第３类其他类未列入的

旅行用品和个人用品０１）大衣箱、手提箱和公文包０２）

手提包、钱夹、袖珍本、钱包装物盒０３）伞、手杖０４）

扇子９９）其他杂项第４类刷子类０１）清洁刷和扫帚０２

）梳妆用刷和衣服刷０３）工业用刷０４）油漆刷９９）其

他杂项第５类纺织布匹制品和其他被单类材料０１）纺成品

０２）纺织品（纺织、针织等）０３）被单材料０４）毡制

品０５）覆盖用片材（糊墙纸、漆布等）０６）花边饰物０

７）绣制品０８）带、编带和其他装饰品０９）皮革制品和

皮革代用品９９）其他杂项第６类家具与陈设品０１）家具

０２）床垫和垫子０３）帘（成品）０４）地毯０５）地席

和小地毯０６）镜子和镜框０７）衣架０８）床罩０９）家

用亚麻织物和餐巾９９）其他杂项第７类其他类未列入的家

用品０１）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杯碗和其他类似物品

０２）烹调用具和容器０３）刀、叉和匙０４）烹调用炉、

烤面包器等０５）剁碎机、绞肉机、粉碎机和混合机０６）

熨斗及洗熨、清洁及干燥设备９９）其他杂项第８类工具和

五金用品０１）农业、林业和园艺用工具和器具０２）其他

工具和器具０３）锁和其他五金配件０４）钉子、螺钉、螺

帽、螺栓等９９）其他杂项第９类包装和容器０１）瓶、长

颈瓶、酸坛、细颈坛和罐类０２）密封装置０３）圆桶和木



桶０４）盒和箱０５）有盖篮、柳条箱和篮０６）袋、包装

物以及管和管盖０７）罐头０８）绳子和加箍材料９９）其

他杂项第１０类钟、表以及测量仪器０１）室内用钟０２）

表和手表０３）警铃０４）其他钟０５）所有其他精密计时

仪器０６）表、钟和其他精密计时仪器的盘面、指针和所有

其他零件０７）大地测量、航海、声学及气象的用品０８）

测量物理量（如长度、压力等）的仪器０９）测量温度的仪

器１０）测量电量的仪器（电压表等）１１）测试仪器９９

）其他杂项第１１类装饰品０１）珠宝饰物０２）小件饰物

、有切平面的宝石、壁炉架和墙壁装饰品，包括花瓶０３）

纪念章、徽章０４）人造花、人造水果和人造植物０５）节

日装饰品９９）其他杂项第１２类运载工具０１）用动物牵

引的运载工具０２）有轨电车、卡车和手推车、手拉车０３

）铁路机车和车辆以及所有其他有轨运输工具０４）索车和

有座架空缆车０５）电梯和升降机０６）船和艇０７）飞行

器、宇宙飞船０８）汽车和公共汽车０９）卡车和拖拉机１

０）拖车，包括野营用拖车或有活动住房的拖车１１）摩托

车、低座小型摩托车、自行车和三轮摩托车１２）童车和轮

椅１３）专门车１４）充气轮胎、内带和其他类未列入的所

有其他设备和附件９９）其他杂项第１３类发电、配电和输

电设备０１）发电机和电动机０２）电力变压器、整流器、

电池和蓄电池０３）配电和控制设备（导线、开关装置等）

９９）其他杂项第１４类电气和电子设备０１）声音或者图

像的记录和复制设备０２）情报的记录、复制和检索设备０

３）通信设备（电报、电话、电传机、电视机和收音机）０

４）放大器９９）其他杂项第１５类工业用和家用机器０１



）发动机（非电力的）０２）泵和压缩机０３）农业机械０

４）建筑机械０５）其他类未列入的工业机器０６）工业用

洗衣和清洁机器０７）家用洗衣和清洁机器０８）工业用纺

织缝纫、针织和绣花机器０９）家用纺织缝纫、针织和绣花

机器１０）工业用冷藏设备１１）家用冷藏设备１２）食品

配制机器９９）其他杂项第１６类摄影、电影摄影和光学设

备０１）照像机０２）电影摄影机０３）放映机（放映幻灯

片用）０４）放映机（放映电影用）０５）照像复制设备和

放大机０６）显影设备０７）附件０８）光学制品，如眼镜

、显微镜等９９）其他杂项第１７类乐器０１）键盘式乐器

（包括电子乐器和其他风琴乐器）０２）管乐器（包括键盘

式手风琴）０３）弦乐器０４）打击乐器０５）机械乐器９

９）其他杂项第１８类印刷和办公机械０１）打字机和计算

机（电子机械除外）０２）活版印刷机０３）不用活版印刷

工艺的印刷机（照像复制机除外）０４）印刷符号和铅字０

５）铅黄９９）其他杂项第１９类文具用品、办公设备、艺

术家用和教学用材料０１）书写用纸和信封０２）办公设备

０３）日历０４）装订器具０５）插图卡片和其他印刷品０

６）手写用的材料和器具０７）绘画用材料和器具（刷子除

外），雕塑用、雕刻用以及其他艺术用的材料和器具０８）

教学用材料９９）其他杂项第２０类销售和广告设备０１）

自动售货机０２）展览用和销售用设备０３）标志牌和广告

材料９９）其他杂项第２１类游戏、玩具和体育用品０１）

游戏用品０２）玩具０３）体操和运动器械及设备０４）娱

乐和游艺用品０５）帐篷９９）其他杂项第２２类武器和打

猎、捕鱼和捕捉害兽的用具０１）随身武器０２）射弹武器



０３）弹药、导火索和射弹０４）打猎用具（武器除外）０

５）钓鱼竿０６）钓鱼竿上的绕线轮０７）饵０８）其他的

钓鱼用具０９）消灭害兽用的捕捉器和用品９９）其他杂项

第２３类卫生、供暖、通风和空调设备０１）流体和气体分

配设备（包括管和管接头）０２）卫生装置和设备（浴缸、

淋浴装置、脸盆、盥洗室设备、成套卫生设备等）０３）取

暖设备０４）通风和空调设备０５）固体燃料９９）其他杂

项第２４类医疗和实验室设备０１）病人用运输和膳宿设备

０２）医院和实验室设备（供诊断、化验、手术、治疗、眼

测试用）０３）内科、外科、口腔科设备０４）修复手术用

品０５）敷裹和护理材料９９）其他杂项第２５类建筑和施

工构件用品０１）建筑材料和构件，如砖、梁、瓦、石板、

板条等０２）窗、门、百叶窗等０３）型材、角钢和槽钢０

４）房屋、车库和其他建筑物０５）土木工程构件９９）其

他杂项第２６类照明设备０１）电光源或非电光源，如白炽

灯、发光管和发光板０２）灯、落地灯、枝形吊灯、壁灯和

吊灯装置０３）公用照明装置（户外灯、舞台照明、泛光灯

）０４）手电筒、手灯和提灯０５）蜡烛和烛台０６）灯罩

９９）其他杂项第２７类烟草和吸烟用具０１）烟草、雪茄

和香烟０２）烟斗、雪茄烟和香烟烟嘴０３）烟灰缸０４）

火柴０５）打火机０６）雪茄烟盒、香烟盒、烟罐和烟袋９

９）其他杂项第２８类药品和化妆品，梳妆用品和器具０１

）药品０２）化妆品０３）梳妆用品和美容室设备９９）其

他杂项第２９类人类的安全和保护的装置和设备０１）防火

灾的装置和设备０２）水淹营救的装置和设备０３）山间营

救的装置和设备９９）防止其他事故（道路、矿井、工业等



）的装置和设备第３０类动物照管和驯养设备０１）窝棚和

围栏０２）喂食器和喂水器０３）鞍具０４）动物的安全和

保护的装置和设备９９）其他用品第１３类其他杂项前面各

类未包括的所有产品【章名】 决议（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７日

洛迦诺会议通过）（１）在国际局设立一个临时专家委员会

。本临时专家委员会应当包括在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

类洛迦诺协定上签字的每一国家代表。（２）本临时专家委

员会应当将本协定第一条第（５）款所述的按字母顺序排列

的商品目录和用法说明草案提交给国际局，并应当对本协定

所附大类和小类表再予审查，必要时应当将该表的修正和补

充草案提交给国际局。（３）国际局应当为本临时专家委员

会的工作进行准备，并应当尽早地召开会议。（４）本协定

一旦生效，依照本协定第三条设立的专家委员会应当对上述

第（２）款所述的有关草案作出决定。（５）本临时专家委

员会成员的旅费和生活费应当由其所代表的国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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